


清运过程中出现的“满、漏”等不符合生活垃圾清运质量标准的现象进行整改。 

3、甲方的生活垃圾一律投放到垃圾 容器内。 

4、甲方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需提前一天通知乙方， 乙方必须配合甲方适当

增加清运次数，且达到清运标准。 

5、垃圾容器丢失或人为损坏由甲方负责。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议期间，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整改要求。 

2、乙方需按本协议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3、乙方每次清运后不得有“满、漏"现象，清运完毕后需将垃圾容器归位至指

定位置。若乙方没有按时清运生活垃圾的，甲方通知乙方后，乙方应及时清

运到位。 

4、乙方清运出现“落渣和漏渣"现象时，须及时将现场清理干净。 

5、乙方在清运过程中有损坏其他公用设施或业主物品的，乙方按价赔偿。 

6、乙方如遇垃圾场停止工作等特殊原因，应及时通知甲方，采取其它措施

清运，延迟清运最多不超 24 小时。 

7、乙方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应做到安全、有序、自觉遵守管理制度。乙方人

员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发生乙方自身或他人伤亡等安全事故，其一切责任由

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乙方负责居民生活垃圾，其他（如居民装修、房屋改造等）非生活垃圾

由甲方协调处理。 

9. 乙方对作业区域内所有垃圾容器每周不少于两次消杀处理。 



10.乙方对作业区域内所有垃圾容器每年洗刷或粉刷一次。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如没有履行日常垃圾清运工作，或日常垃圾清运工作不能按甲方要

求保质保量完成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相应扣除乙方垃圾清运费。如乙

方提前终止协议，需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方可终止协议。 

2、乙方每天清运垃圾没有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扣除当天的生活垃圾

清运费(节日除外，其它特殊情况，乙方必须提前通知甲方)。 

七、协议的续签与变更 

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由甲方通知乙方续签协议。如甲方未通知乙方，协议

有效期顺延至签订新协议。如若乙方接到甲方通知 7 天内未与甲方续签本协

议，视为乙方放弃续签，本协议到期时自动终止。 

八、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提交甲

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在法院结果未下达前，原协议履行。 

九、附则 

1.协议外清运问题，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 

2.若倾泄地点变更，产生垃圾处理费，需交垃圾处理费用时，则由兴隆镇政

府另行支付费用或协调处理。 

3.兴隆镇垃圾转运站建设完成并使用后，甲乙双方可对垃圾清运费用重新协



商。 

4.若油料和人工成本持续上涨，清运成本增加，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清运费

用。 

5.甲方现有 3 台挂桶式垃圾清运车，8 座分拣站及附带设施，由乙方支配使

用，乙方需保证车辆完整度，不得出借，转租。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无公章按手印)生效。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人民政府    乙方:牡丹江市硕茂环境卫生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日期： 

 


